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10：10 

地點：國際會議廳 2 樓演講廳（AC226） 

主席：楊校長能舒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曾淑萍 

壹、宣佈開會 

    【本會委員計 84 人，上午 10 時 13 分簽到人數 57 人，達出席人數二分之一。】 

貳、主席致詞：略。 

參、校務簡報：詳如附件。 

肆、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紀錄及追蹤單：准予備查。 

伍、六處及五院工作報告：詳如附件。 

【教務處】111 年 12 月 23 日(五)上午 10:00 於國際會議廳，舉行大台中技職國際雲聯盟 

  計畫及中區技職國際雲聯盟計畫簽約活動，敬邀各位主管及委員共襄盛舉。 

【總務處】預計 112 年 4 月完成雲泰廳至圖書館南側步道整修工程，112 年 4-8 月進行 

  技職教學大樓至未來學院路面整修工程，工程進行期間將盡量減少干擾教學活動進 

  行。 

【研發處】針對學術計畫金額降低部分，將制定新政策因應；另本處由五組整併為三組， 

  但服務工作仍維持不變。 

【產學處】爾後，院或校級中心成立、評鑑、廢止等業務，改由本處辦理。 

【管理學院】本院於 111 年 11 月底率領高階領袖班學生赴日進行交流活動，預計明(112) 

  年 2 月東京館林市市長及議長等人將蒞臨校參訪。 

陸、提案審查：【上午 10 時 34 分簽到人數 70 人，過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 

提案一 

案由：檢陳本校「112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5 條規定及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 號函辦理。 

二、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擬訂，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教育績效目標。 

(二) 年度工作重點。 

(三) 財務預測。 

(四) 風險評估。 

(五) 預期效益 

(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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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業經 111 年 11 月 23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擬俟校務會議通過

後，依限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報教育部備查。 

四、 資料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案，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11 年 10 月 12 日本校第 117 次教務會議及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

度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第九條：為因應學生入學後其入學資格學歷經原授予學校撤銷導致不符入

學資格，故新增以開除學籍論處之法源依據。 

(二) 修正第二十四條：刪除該條文重覆誤植文字。 

(三) 修正第五十、五十一條：配合臺灣國立大學系統(本校、中興、聯合、彰師大、

嘉大、暨南、台中教大、虎科大、高雄大學、臺灣體大、及勤益科大等11校)

跨校輔系及雙主修合作協議書之時程(各校於111年12前月訂定相關法規，112

年2月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書，預計 112 學年度實施)，增訂本校辦理四年制學生

跨校輔系及雙主修法源依據。 

  二、檢附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附件。 

  三、本案經審議通過後，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未來學院產業專案學士學位學程(校內招生)申請 113 學年度停止招生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未來學院 111 年 10 月 28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及 111 學年度

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 本案經本次校務會議審議過後，將依教育部來文規定期程報部。 

三、 未來學院院務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案，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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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案組織規程修正案，提經 111 年 11 月 9 日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先予說明。 

 二、為整合研究發展處業務，調整單位內編制，將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研究服務組及

產學企劃組合併為研究企劃組，就業暨校友聯絡組更名為就業暨校友服務中心，

新創企劃組及智財管理組合併為創新技術管理組。 

 三、為協助政府產學推動，及因應業務發展需求，將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產學處之單

位企業輔導組修正為產學運籌中心，並配合業務酌作文字修正。 

 四、圖書館為因應數位科技及疫情衝擊等時代與環境變遷，強化原服務功能，並適時

轉型，以期提出議題、推展活動、傳播訊息，營造新時代大學圖書館功能。爰此，

研擬進行組織調整，將藝術中心併入圖書館，並將圖書館二級單位整併，爰修正

第一項第七款，整併原採編組與資訊系統組為技術服務組，原典閱組改名為讀者

服務組，整併原館務發展組與藝術中心為推展服務組。 

 五、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將教學卓越中心調整為隸屬教務處轄下單位，爰

刪除第十條第一項「教學卓越中心中心主任」為校務會議當然委員之規定。 

 六、另依據考試院一百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考授銓法四字第一一一五五○六四八九號

函，核備本校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組織規程修正說明略以，有關部分條文職稱前

後規定未盡一致之情形，請本校審酌修正，是以，擬具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十一

條，就文字酌作修正。 

 七、檢附資料如下： 

 （一）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草案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要點第六點修正草案，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6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依教育部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休假進修或研究：依學校章則規定辨理。 

三、 茲因應實際業務推行需求，依上開規定並參考其他大學作法，擬議修正第六點

第一項第一款，刪除「休假研究期滿應返校履行服務之期限，已逾其退休生效日」

之限制申請規定，以因應業務需要。 

四、 檢附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要點第六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條文(草案)各乙

份。 



 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議「雲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條文草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教育部於 111 年 8 月 17 日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本次修法重

點為強化多元升等、提升教師權益、強化審查程序公平公正、優化簡化法令、鬆

綁送審規定、調整附表內容等內容，爰擬配合修正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

辦法，修正重點摘略於下： 

(一)  著作外審之外審委員產生方式、外審意見疑義時之處理機制、由校送一次外

審、外審人數及通過人數修正。 

(二)  教師資格審定不合格者，重新提出升等申請時，其送審著作應增加或更換一

件以上規定。 

(三)  明定教師資格審定多元升等管道規定，並配合酌作附表文字修正。 

(四)  以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未依期限發表者，駁回其申請、追繳

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五)  配合科技部修正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爰配合文字修正；新增本辦法未

盡事宜，依政府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概括規定。 

三、 檢附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

修正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修正條文草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教育部於 111 年 8 月 17 日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爰本要點配

合修正準用條號及送審方式依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辦理。  

三、 配合學校修法慣例，修正修法程序。 

四、 檢附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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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系所主管產生及去職辦法」修正條文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為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所屬單位行政業務，刪除系所主管候選人意願徵詢之規

定。另，明定遴選委員應親自出席開會不得代理，及遴選委員受推薦為候選人應

辭去遴選委員職務等相關規定。 

三、 檢附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系所主管產生及去職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

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要點」修正條文草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本校研發處並無設立專責學術倫理誠信辦公室，另系統比對機制權責單位為圖 

       書館，酌作修正與實務作業相符。 

三、 學術領域涉及各專業領域，爰調查小組成員如由人事室主任擔任，恐有未具專

業之虞，且又有行政程序應迴避之疑義，爰刪除人事室主任擔任調查小組委員

之規定。 

四、 有關教師學術研究費支領數額，應受法制保障，不宜由校內規章予以限制，爰 

       刪第十四點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之規定。 

五、 檢附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及修正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研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管理要點」修正條文草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教育部於 111 年 5 月 23 日訂定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

則，並自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爰擬配合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管理要

點，針對法規適用依據、專案教師限期升等、編制外專案教學人員晉薪明文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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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慰助金等相關規定。 

三、 檢附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及修正全文。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產學處 

案由：擬修改本校產學合作委員會組織章程，以利本校專業技術研發與服務中心相關業

務辦理，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依本校研究發展處 111 年 10 月 24 日 1110503225 號專業技術研發與服務 

中心相關業務移交產學處簽文辦理。 

三、 本案修正名稱為求與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二條第二項所指委員會設置辦法或設

置要點一致，爰修正本組織章程名稱為設置要點，並依業務移轉本委員會執行秘

書由「研發長」改為「產學長」，並修訂本委員會相關任務及酌修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結論：略。 

玖、散會：(11 時 12 分）。 


